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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0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8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原告） 

 涉案金额：7,955,235元及相应违约金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二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

期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旅游业务开展，亦不会影响秦淮风光业

绩承诺二次调整后的正常履行。 

 

 

一、诉讼基本情况 

因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纺股份或公司）2019 年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南京秦淮风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淮风光）

未能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夫子庙文旅）经公司多次催促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就与夫子庙文旅业绩补偿相关合同纠纷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淮

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夫子庙文旅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款项 

7,955,235 元等。2022 年 12月，秦淮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公

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提起上诉，并于 2023 年 2

月获南京中院受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8日、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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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二审判决结果 

2023 年 6 月 6 日，公司收到南京中院（2023）苏 01 民终 1893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案件受理费 67,627元，由上诉人南纺股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法院判决理由 

南京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

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

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

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

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合理分配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

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事宜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

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南京中院不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系双方业绩对赌协

议引发的纠纷，《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订于 2019年，此时新冠疫情尚未爆发，

次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属于双方在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时无法预见的客观变

化，属于不可抗力。其次，因新冠疫情影响，夫子庙文旅未能完成 2020 年度业

绩承诺，双方因此签订《补充协议二》,表明双方均认可新冠疫情对于业绩承诺

能否完成具有重大影响，以及双方对于业绩未能完成的处理能够达成协商意见。

再次，双方均确认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 2021年 7月 26日至 9月 10日被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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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风光作为旅游业公司，暑期系旅游业的高峰时段，该时间段的管控对于秦淮

风光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新冠疫情管控此时已经成为常态化，但 2021 年度

的暑期管控系因南京禄口机场引发的突发情况，系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二》时

无法预见的客观变化，亦应属于不可抗力。最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十三条约定“受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将

不构成违约。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履行其间应予中止”。秦淮风光

未能按照《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完成业绩承诺系因新冠疫情的影响所致，不应认

定夫子庙文旅存在违约。夫子庙文旅因新冠疫情原因未能完成业绩指标，双方可

采用延期履行方式进行协商。南纺股份就此主张夫子庙文旅支付业绩补偿款及其

他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

持。 

 

三、 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本次诉讼二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旅

游业务开展，亦不会影响秦淮风光业绩承诺二次调整后的正常履行。 

 

四、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以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8日 


